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劳务费的发放管理，提高劳务费使用效益，推动基

金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

理办法》（财科教【2017】128号）、《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财会【2004】7号）等国家法律法规，参照学校财务制度，

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劳务费预算及开支范围 

第二条  劳务费预算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经费预算额度内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编制。 

第三条  劳务费应在项目预算范围内列支，具体内容包含咨

询评审费、讲课费、学术和科研劳务费、技术与服务支持劳务费

四类。 

第四条  劳务费发放对象为直接参与捐赠项目实施的相关

人员，不得向捐赠方及其关联方的相关人员发放劳务。 

第三章  劳务费标准及发放流程 

第五条  劳务费开支标准应参照上级主管部门及学校制定

的标准执行；无标准的，根据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

员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不同人员层次执行不同标准。 

第六条  人员层次判断依据 

人员层次分为高端人才、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和其他专业

人员，其中高端人才是指学术地位十分重要的人员，如院士、国



内外知名专家；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是指具有正高级和副高级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他专业人员是指除上述两层次人员以外

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咨询评审费 

咨询评审费是指捐赠项目开展过程中举办学术活动、会议、

大赛等支付给临时聘请专家的咨询评审费用。 

（一）发放标准 

人员层次 发放标准（元/人·天，税

后） 

高端人才 2250-3600元/人·天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1500-2400元/人·天 

其他专业人员 900-1500元/人·天 

（二）发放形式 

本办法所指专家咨询评审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会议、现场

访谈及勘察、通讯三种形式。 

（1）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评审，是指通过召开专家参加

的会议，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出具评审意见。 

（2）以现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的咨询评审，是指通过

组织现场谈话，或者查看实地、实物、原始业务资料等方式征询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出具评审意见。 

（3）以通讯形式组织的咨询评审，是指通过信函、邮件等

方式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出具评审意见。 

（三）不同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评审活动适用标准如下： 

 



 

形式 半天 不超过两天 超过两天 

会议 

按照本办法第七

条（一）部分所规

定标准的 60%执

行。 

按照本办法第七

条（一）部分所规

定的标准执行。 

第一天、第二天：按照

本办法第七条（一）部

分所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三天及以后：按照本

办法第七条（一）部分

所规定标准的 50%执

行。 

现场访谈 

或者勘察 
按照上述以会议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评审费相关标准执行。 

通讯 
按次计算，每次按照本办法第七条（一）部分所规定标准

的 20-50%执行。 

第八条  讲课费 

讲课费是指捐赠项目开展过程中聘请专家、讲师等讲课所支

付的费用。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 4时计

算。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讲课费。各人员层次

发放标准如下： 

人员层次 发放标准（元/学时，税

后） 

高端人才 不高于 1500元/学时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不高于 1000元/学时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不高于 500元/学时 

其他专业人员 不高于 300元/学时 



第九条  学术与科研劳务费 

学术与科研劳务费是指在捐赠项目开展过程中支付给参加

项目研究的项目组成员及项目聘用人员等的劳务费。各人员层次

发放标准如下： 

人员层次 发放标准（元/时，税前） 

高端人才 不高于 1000元/时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不高于 700元/时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不高于 400元/时 

其他专业人员 不高于 200元/时 

第十条  技术与服务支持劳务费 

技术与服务支持劳务费是指捐赠项目开展过程中支付给相

关人员的技术开发劳务费、测试费、翻译费、设计费、服务保障

费、设备安装维护费、数据处理、录音录像、摄影服务费等。各

人员层次发放标准如下： 

人员层次 发放标准（元/时，税前） 

高端人才 不高于 800元/时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不高于 500元/时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不高于 300元/时 

其他专业人员 不高于 100元/时 

第十一条  各类劳务费用发放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参与

人员实际劳务性质、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确定，填列相应发放表格，

按照基金会财务审批流程审批。 

第十二条  如项目开展过程中确有必要超规定标准发放，项

目负责人应出具相关说明报基金会审批备案。 



第十三条  劳务费按照国家相关扣税标准扣税。 

第十四条  劳务费原则上必须打入本人银行卡，不得由他人

代领，不得发放现金。 

第四章  经费监督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是劳务费发放的直接责任人。项目负

责人应加强对劳务费发放对象的业绩考核，做好工作记录，确保

劳务费发放公平公正、有据可依，不得以编造虚假合同，虚构人

员名单、职称和工时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费。各项目单位应根据

自身特点和项目实际开展情况，加强对本单位捐赠项目劳务费支

出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六条  基金会要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履行财务核算

和监督职能，对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和财经纪律的项目劳务支出，

追究项目负责人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

金会章程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12月 25 日北京交通大学教育

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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